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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對擴大將軍澳垃圾堆填區 
 

 

 1) 若政府當初規劃TKO為垃圾堆田區, 就根本不應在這裡發展住宅項目, 尤其

是大赤沙, 小赤沙以至百勝角一帶。規劃署在城市規劃上已作錯了决定, 嚴重影

响市民的健康。堆田區的臭味, 只是表面問題, 其經由空氣, 泥土等釋放出來的

有毒物質, 才是致命因素。 若果將來有統計証明TKO區居民的癌症病發率遠高於

其他各區, 香港特區政府要為今天再次擴建垃圾堆田區的錯鋘決定, 負上一切

法律責任。 

 

2) 政府不用再建議: 

...我們會每天立即用泥土覆蓋堆田區垃圾!!!  

...我們會要求垃圾車輛每天清洗及消毒!!! 

...我們會要求改用密壓式的垃圾車!!! 

...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去處理日益增長的垃圾量, 擴充TKO區, 甚至非法佔用郊

野公園的土地也是短期措施!!!  

 

上述等等都是政府欺騙TKO市民的話, 因為"嗅味", "有毒氣體", "土壤污染"等

等影響TKO區居民健康的惡劣因素是要立即關閉垃圾堆田區才可以解決的。TKO

區是一個擁有龐大居住人口的新城市, 為何居民不可以擁有健康生活的居住環

境呢? 政府..超錯!!..... 超錯!! .....超錯!! .....超錯!! .....超錯!!  

 

3) 郊野公園是全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資產。 香港特區政府透過内部行政手段，

向漁農自然保護署施壓,把清水灣郊野公園部份範圍纳入堆田區作處理垃圾, 嚴

重影響自然生態。以高壓的行政手段去掩飾非法佔用郊野公園的事實。以政府的

慣常手段, 若這個先例一開, 一幅又一幅的郊野公園土地便會在將來淪為垃圾

堆田區。這與政府現在致力推行的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等政策背道而馳。 請政

府交還清水灣郊野公園予香港市民。立即關閉將軍澳垃圾堆填區。不要一錯...

再錯! 

 

4) 政府在規劃垃圾堆填區的地域上有重大的失誤。 

 

第一, 其實大家; 包括政府都心知肚明, 垃圾堆填區這個政策會破壞生態, 影

響市民健康, 並引起居民的極度不滿。那為何一定要在一個人口己經很多並不斷

增長中的新市鎮去設置這個垃圾堆填區，這個短視而方向錯誤的垃圾處理方法呢? 

政府當初應該開闢一個只用作垃圾堆田用途的地域, 不可發展任何住宅, 商業

及輕工業! 政府又要推出短視的堆田區計劃, 另一方面, 又在TKO區大賣土地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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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增加財政收益。這樣的政府, 根本不理市民的健康, 草菅人命，政策紊亂, 决

乏長遠的持續發展方向。  

 

第二，政府也承諾擴建TKO堆田區只是一個暫缓措施, 以解决香港日益增加的垃

圾量。但是, 我到目前這一刻都沒有見到香港特區政府, 對其他處理垃圾的方法

或設備, 作出任何積極的研究。'堆田'真的是解决垃圾問題的可行方法嗎? 我想

在外國很多的研究當中, 已經否定了這個愚笨的行為。 我個人對香港特區政府

感到很失望!!!! 因為這個問題已困擾了香港市民好幾十年了!!  

 

超錯!.. 超錯!.. 超錯!.. 超錯!!!!!!!! 

 

5) - 立即停止運作所有垃圾堆田區; 

- 積極研究一個長遠的..可持續發展的...處理垃圾政策;  

- 不要再欺騙香港市民....每天立即用泥土覆蓋堆田區垃圾!...要求垃圾車輛

每天清洗及消毒!! 

...要求改用密壓式的垃圾車!!! <--------這些都是政府不肯正面解决問題的

權宜之計; 面對市民, 面對真正的問題吧!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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